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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
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的通告
　　为维护空中电波秩序，防止有害干扰，确保无线电频率资源的有效利用，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现将进一步加强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进口和生产无线电通信、导航、定位、测向、雷达、遥控、遥测、广播、电视等各种发射无线电波的设备(不包含可辐射电磁波的工业、科研、医疗设备、电气化运输系统、高压电力线及其他电器装置等)，必须严格执行原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无委)、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规定》(国无管[1995]15号)及原国家无委、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的《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规定》(国无管[1997]12号)。

　　二、自1999年6月1日起，凡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生产(以外销为目的除外)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各生产厂商须持有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以下简称无线电管理局)核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见附件一)；设备标牌上须标明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具体格式见附件二)，确因设备过小而无法在上面标明其代码，则应在其产品的说明书或使用手册中登载该设备的型号核准代码。

原国家无委核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及其核准代码在其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三、未经无线电管理局型号核准和未标明其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不得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生产(以外销为目的除外)、销售、使用和刊登广告。
四、未经无线电管理局型号核准或未标明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各无线电管理部门不予办理进口审批手续；不予为其指配无线电频率和核发无线电台执照。
五、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购置和使用未经无线电管理局型号核准或未标明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无线电管理机构将按照《无线电管理处罚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者追究其刑事责任。
六、国内外生产厂商对于领有“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的设备，不得降低其核准指标进行生产和销售；不得转让、涂改、伪造或冒用型号核准证。违者，无线电管理局将撤消其型号核准证及核准代码，并按照《无线电管理处罚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者追究其刑事责任。
七、无线电管理局利用媒体将已获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目录向社会公布，并组织有关单位对已获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不定期抽检，抽检不合格的撤消其型号核准证及核准代码。
无线电管理局将对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的有关工作实行“四公开”制度，即公开办事程序、公开检测所采用的标准和依据、公开收费标准、公开投诉电话；欢迎国内外厂商和有关单位监督批评，投诉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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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外贸易

经济合作部、海关总署、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电信管理局、有关单位。

信息产业部办公厅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印发

附件1、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附件2、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格式

其中：设备类型为

A、固定通信设备；

C、公众网移动通信设备；

D、短距离(低功率)发射设备；

F、专用移动通信设备；

G、广播发射设备；

H、航空通信、导航设备；

L、雷达设备；

S、水上通信、导航设备；

W、卫星通信设备；

Z、其它

